共青团怀化市委文件（通 知）
怀团发〔2009〕7号


关于评选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和
优秀共青团干部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厂矿企事业单位团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大中学校团组织：
　　2008年，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和团干部在“抗冰救灾、抗震救灾、迎奥运和市庆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表彰先进，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团干部认真学习，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促和谐”的总体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团市委决定，在“五四”期间评选表彰一批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和优秀共青团干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的评选条件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道德品质高尚；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本职岗位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贡献突出；曾被县级团委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的评选条件是：政治方向坚定，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领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道德品质高尚；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绩显著；密切联系青年，勤奋工作，积极开拓共青团工作新局面；所在团委或本人曾荣获市级团委授予的荣誉称号。

　　二、有关要求

　　各地各单位团委按照评选条件，精心筛选，认真推荐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候选人（名额分配及推荐表见附件）。推荐的人选应向基层和一线倾斜，要注重推荐工人、农民中的优秀青年团员；要拓宽视野，广开渠道，注意推荐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民办学校、社区等团组织中符合条件的优秀团员和团干部。团县（市、区）委负责人原则上不作为推荐人选，如作为推荐人选，须签署县级党委组织部门意见，并加盖公章。推报优秀团员的人选年龄不得超过28周岁（1981年5月后出生），团干原则上不能申报优秀团员。

　　各地各单位于4月17日前将推报人选名单和推荐表上报团市委（事迹材料填写在推荐表上，用A4开纸排版），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附件：

1、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名额分配表
2、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推荐表
3、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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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

名  额  分  配  表
	单   位
	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共青团干部

	沅陵县
	6
	4

	辰溪县
	6
	4

	溆浦县
	6
	4

	麻阳县
	6
	4

	新晃县
	6
	4

	芷江县
	6
	4

	鹤城区
	6
	4

	中方县
	6
	4

	洪江市
	6
	4

	洪江区
	6
	4

	会同县
	6
	4

	靖州县
	6
	4

	通道县
	6
	4

	厂矿企事业单位
	8
	5

	市直机关单位
	8
	5

	学     校
	10
	6

	驻怀部队
	6
	2

	合  计
	110
	70


注：1、县（市、区）推荐优秀共青团员要包含至少1名工人和农民团员；

2、县（市、区）推荐优秀共青团干部要包含至少1名乡镇、街道、社
区、非公等基层团组织中符合条件的优秀团干部。

附件2：
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员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入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事
迹
简
介
	


	获  奖

情  况
	

	所在单位党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团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团市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怀化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及职务
	

	事
迹
简
介
	


	获  奖

情  况
	

	所在单位党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团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团市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人为县级团委负责人的，应在县级团委意见栏内签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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